京教督〔2008〕5号附件：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方案
（试行）
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关于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进行督导的规定，为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教基[2005]9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京发[2007]17号），促进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公平享受优质义务教育的需求，特制定《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方案（试行）》。
一、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大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促进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维护教育公平、改善民生的具体体现。
《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保障的公益事业。建立我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体系，发挥教育督导部门监督、检查、评价、指导的功能，督促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依法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的重要举措。
二、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的基本原则
（一）发展性原则。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发展过程，通过督导评价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和校际间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逐步提高全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水平。
（二）科学性原则。　
在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的过程中，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在广泛收集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测量，以测量数据为基础，并经过充分的讨论、分析、论证，对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程度做出基本判断。
（三）主体性原则。
区县政府、教委、学校既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体，也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的对象。在督导评价过程中，尊重区县政府、教委、学校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依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积极作用，切实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四）指导性原则。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不仅是督促检查，而且对推动各项工作和实现发展目标具有指导作用。既要找准薄弱环节，提出改进建议，又要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由点及面，整体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五）社会性原则。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重视教育系统内部的信息数据采集，同时密切关注来自学生家长、社区居民和社会各界的信息反馈。社会各方面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的满意程度及建议，对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是一项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的工作，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指标体系，建立科学督导评价的机制，为促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做出新贡献。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资料
统计单位
	均衡发展状况判断

	A1经费
  保障
	B1经费
  投入
	C1、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的数据；
	区县
	

	
	
	C2、小学生均教育事业费数额和增长率、初中生均教育事业费数额和增长率；
	区县
	

	
	
	C3、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数额及增长率和达标率、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数额及增长率和达标率；
	区县
	

	
	
	C4、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班）生均公用经费达标率；
	区县
	

	
	B2经费
  使用
	C5、教育费附加用于义务教育比例；
	区县
	

	
	
	C6、新增教育经费用于农村校和办学相对困难学校改造所占比例；
	区县
	

	
	
	C7、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培训经费数额及教职工教育培训人均经费增长率；
	区县
	

	A2办学
  条件
	B3学校
  规模
	C8、按标准义务教育办学规模超大和过小学校的数量和所占比例；
	区县
	

	
	
	C9、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额超标班级数和所占比例；
	学校
	

	
	B4学校用
地与校舍
情况
	C10、生均占地面积和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学校
	

	
	
	C11、学校危房面积；
	学校
	

	
	
	C12、专用教室数量和达标率；
	学校
	

	
	B5教学设备
  仪器配置
	C13、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学校
	

	
	
	C14、音乐、体育、美术教学器材生均值；
	学校
	

	
	
	C15、按学校规模图书册数达标率；
	学校
	

	
	
	C16、义务教育阶段计算机专任教师和学生各自平均使用人数；
	学校
	

	
	
	C17、校园网达标学校占学校总数的比例；
	区县
	

	A3干部师
  资配备
	B6校级干部
   基本情况
	C18、义务教育阶段校级干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占校级干部总数的比例；
	学校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资料
统计单位
	均衡发展状况判断

	
	B7专任教师
  基本情况
	C19、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专任教师与学生人数比例；
	学校
	

	
	
	C20、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学校
	

	
	
	C21、高于规定学历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学校
	

	
	
	C22、专业对口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学校
	

	
	
	C23、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学校
	

	
	
	C24、市、区县级骨干教师（含学科带头人）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学校
	

	A4普及
    水平
	B8基本情况
	C25、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率；
	区县
	

	
	
	C26、义务教育分段按时完成率；
	学校
	

	
	B9普及效果
	C27、初中届辍学率；
	学校
	

	
	
	C28、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
	区县
	

	
	
	C29、初中学生毕业率；
	学校
	

	
	
	C30、体质健康合格率；
	学校
	

	
	
	C31、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违法犯罪率；
	学校
	

	
	
	C32、家长对子女综合素质发展现状的满意度；
	学校
	

	A5政策
  措施
	B10政策制定
	C33、制定促进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
	区县
	

	
	
	C34、学校布局调整、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和办学条件改善的落实情况；
	区县
	

	
	
	C35、实行义务教育经费单列制度；
	区县
	

	
	B11政策落实
	C36、促进师资均衡配备的措施及落实情况；
	区县
	

	
	
	C37、有关“两免一补”政策落实情况；
	区县
	

	
	
	C38、妥善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情况；
	区县
	


实  施  办  法
一、区县政府负责组织协调财政局、教委等相关部门，按照督导评价指标体系C1—C7及C35的要求，填写《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有关数据若与《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监测统计表》相同的，须保持一致。
二、区县教委负责组织人事、装备、招生、房管、信息中心和学校等相关部门，按照督导评价指标体系C8—C31的要求，填写《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有关数据若与《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监测统计表》相同的，须保持一致。
三、有关社会评价的内容，按照督导评价指标体系C32的要求，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委托有关部门进行调查问卷，并负责收集整理相关数据。
四、区县教委组织有关部门，围绕本区县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情况，主要以督导评价指标体系C33—C38为主要内容，撰写本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自评报告，并汇集《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以文本和电子文稿的形式一并按规定日期报送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五、区县教育督导室按《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方案（试行）》的要求，督促、协调和指导有关部门按时完成自评报告和数据填报等工作。
六、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根据区县上报材料，进行统计测算。以测算结果为基本依据，经过分析研究，对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做出评价。
七、各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的结果，将上报市委、市政府，并通报各相关委办局。各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报告将按有关程序适时向社会公布。
附件：1.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2．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填写说明
3.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
4.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测算办法(待发)
附件1：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1.
经费
保障
	A1-B1
经费
投入
	A1-B1-C1.
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区县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的数据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③《财政部关于统一界定地方经常性收入口径的意见》
	区县
	（1）义务教育财政拨款，是指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预算内费用的款项，其中包括用于义务教育的教育支出、基本建设拨款、教育费附加及其它经费。
（2）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比例，是指本年度财政拨款高于上年度财政拨款的数额占上年度财政拨款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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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义务教育财政拔

%
（3）财政性经常收入按“财政部关于统一界定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口径的意见”要求执行。
（4）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是指本年度财政经常性收入高于上年度财政经常性收入的额度占上年度财政经常性收入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财政预算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

[image: image2.wmf]100

´

-

数额

上年度财政经常性收入

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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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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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用于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的数据，即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增长比例－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0。

	
	
	A1-B1-C2.
小学生均教育事业费数额和增长率、初中生均教育事业费数额和增长率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区县
	（1）教育事业费指列入上一年度《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有关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
（2）生均义务教育事业费数额，是指按义务教育在校学生平均的教育事业费的数量，即平均每个学生占有教育事业费数额。
计算公式为：生均义务教育事业费数额=
[image: image3.wmf]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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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1
经费
保障
	A1-B1
经费
投入
	
	
	
	（3）生均义务教育事业费增长率，是指生均义务教育事业费逐年增长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生均义务教育事业费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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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凡涉及计算人均数值时，均按当年实际在校学生数计算。

	
	
	A1-B1-C3 

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数额及增长率和达标率、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数额及增长率和达标率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③《关于调整北京市基础教育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通知》
	区县
	（1）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是指按在校学生数平均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2）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数额，是指义务教育阶段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公用经费的数量。计算公式为：
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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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增长率，是指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公用经费逐年增长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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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达标率，是指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达到规定标准（小学人均800元，初中人均900元，其余不计入）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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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1
经费
保障
	A1-B1
经费
投入
	A1-B1-C4.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班）生均公用经费达标率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③《关于调整北京市基础教育公用经费定额标准的通知》

	区县
	（1）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班），是指聋、哑、盲童，弱智学校（班）和工读等学校等。
（2）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数额，是指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公用经费的数量。计算公式为：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image: image8.wmf]在校学生人数

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数额

（元）
（3）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增长率，是指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公用经费逐年增长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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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殊教育学校（包括随班就读的残障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达标率，是指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数达到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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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B2
经费
使用
	A1-B2-C5.
教育费附加用于义务教育比例
	①《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区县
	（1）教育费附加是指依法由税务部门征收，由教育部门统筹管理，用于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改善办学条件的费用。
（2）教育费附加用于义务教育的比例，是指年度用于义务教育数额占年度教育费附加收入数额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教育费附加用于义务教育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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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1
经费
保障
	A1-B2
经费
使用
	A1-B2-C6.
新增教育经费用于农村校和办学相对困难学校改造所占比例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区县
	（1）新增教育经费，主要指用于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对比上一年度增加的经费。
（2）新增教育经费用于农村和办学相对困难学校改造所占比率，是指新增教育经费用于农村校和办学相对困难学校改造的数额占新增教育经费数额的百分比。可用公式表示为：
新增教育经费用于农村校和办学相对困难学校改造的比例=

[image: image12.wmf]%

100

´

新增教育经费总额

难学校改造的数额

于农村校和办学相对困

新增义务教育经费中用



	
	
	A1-B2-C7.
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培训经费数额及教职工教育培训人均经费增长率
	①《教师法》
②《义务教育法》
③1999年教育部第7号、第8号令
④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区县
	（1）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长培训经费，是指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完中的初中部）对校长进行岗前培训和岗后培训的费用。
（2）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长培训人均经费，是指按应参加校长培训人数平均的培训经费。计算公式为：
校长培训人均经费= 
[image: image13.wmf]校长人数

学年度应进行岗位培训

额

本年度校长培训经费数

（元）
（3）校长培训人均经费增长率，是指本年度校长培训人均经费比上年度校长培训人均经费增长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校长培训人均经费增长率=
[image: image14.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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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继续教育人均经费，是指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完全中学的初中部）教师继续教育的人均费用。
（5）有关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继续教育人均费用及增长率的计算，比照校长培训人均经费数额和增长率进行。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2
办学
条件
	A2-B3
学校
规模
	A2-B3-C8
按新颁办学条件标准，义务教育办学规模超大和过小学校的数量和所占比例
	①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②《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通知》
③《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实施意见》

	区县
	（1）办学规模超大和过小的学校是指义务教育阶段超过或小于市颁《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规定班级数量的学校数。
（2）《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规定中小学班级规模一览表
学校类型
适宜规模
班额
独立设置的小学
每年级2－4班， 合计12－24班
≤40人
独立设置的初中
每年级6－10班，合计18－30班
≤40人
九年一贯制学校
每年级2－4班， 合计18－36班
≤40人
完全中学初中段
每年级4－6班， 合计24－36班
≤40人
（3）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规模超大和过小学校的校数指二者之和。
（4）规模超大和过小学校所占比例=
[image: image15.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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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B3-C9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额超标班数和所占比例
	
	学校
	（1）学校教学班人数超过《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规定的40人，即为超班额。
（2）学校班额超标所占比例，指班额超标的班级数占本校教学班总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学校班额超标所占比例=
[image: image16.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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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B4
学校
用地
与
校舍
情况
	A2-B4-C10
生均占地面积和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学校
	（1） 生均占地面积指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学校占地面积。
计算公式为：生均占地面积=
[image: image17.wmf]在校学生数

学校占地面积


（2）生均校舍建筑面积指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校舍建筑面积。
计算公式为：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image: image18.wmf]在校学生数

学校校舍建筑面积数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2
办学
条件
	A2-B4
学校
用地
与
校舍
情况
	A2-B4-C11
学校危
房面积
	
	区县
	（1）危房指对学校生命财产具有明显威胁的房屋。“危房”界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注《危险房屋鉴定标准》（JGJ125-99）为准。
（2）统计每所学校的危房面积（单位：平方米）。

	
	
	A2-B4-C12
专用教室数量和达标率
	
	学校
	（1）专用教室指《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规定的教育教学专用教室，目前暂不考虑专用教室的面积，只统计个数。
（2）小学专用教室包括：科学教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史地教室、劳技教室、信息技术教室、心理咨询室等。
（３）初中专用教室包括：理、化、生实验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书法教室、史地教室、劳技教室、信息技术教室、心理咨询室等。
（４）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小学中学或初中高中合用的专用教室可计算在内。
（５）专用教室达标率指学校现有专用教室达到《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规定数量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专用教室数量达标率=
[image: image19.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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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B5
教学
设备
仪器
配置
	A2-B5-C13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学校
	（1）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指学校教学仪器设备购入总价值按在校人数平均计算的结果。
（２）教育系统统一购置、调拨和学校自行购置、社会力量捐助的教育教学仪器设备等都计算在内。
（３）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小学中学或初中高中合用的教学仪器设备可计算在内。计算公式为：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image: image20.wmf]在校学生数

值

学校购入教学设备总价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2
办学
条件
	A2-B5
教学
设备
仪器
配置
	A2-B5-C14 音乐、体育、美术教学器材生均值
	
	学校
	（1）音乐、体育、美术教学器材设备指教育系统调拨和学校购置、社会捐助，供学校音乐、体育、美术教学使用的器材设备等。
（2）音乐、体育、美术教学器材设备值指学校音乐、体育、美术教学仪器设备购入价值之和（音乐、体育、美术分别计算）。
（３）音乐、体育、美术教学器材生均值，音乐、体育、美术教学器材设备值按学校在校人数计算平均值（音乐、体育、美术分别计算）。计算公式为：
音乐（体育、美术）教学器材生均值= 
[image: image21.wmf]在校学生数

美术）教学器材设备值

学校现有音乐（体育、

 
（4）一贯制（九年或十二年）学校和完全中学的小学中学或初中高中合用的音乐、体育、美术教学器材可计算在内。

	
	
	A2-B5-C15
按学校规模图书资料达标率
	
	学校
	（1）按学校规模图书册数达标率，指不同规模学校图书册数达到北京市新颁《办学条件标准》规定标准的比例。
（2）《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规定按学校规模配备图书册数的标准。
规模项目
小学、初中和九年一贯制学校
完全中学
24班及以下
25班以上
24班及以下
25班以上
设计藏书量≥
1.5万册
2.5万册
2 ～3万册
4万册
工具书（种）
220
330
报刊杂志（种）
100
15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2
办学
条件
	A2-B5
教学
设备
仪器
配置
	
	
	
	（３）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小学或初中与高中合用的图书可计算在内。计算公式为：学校图书册数达标率 =
[image: image22.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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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实有图书册数



	
	
	A2-B5-C16
义务教育阶段计算机专任教师和学生各自平均使用人数
	
	学校
	（1）义务教育阶段计算机专任教师和学生各自平均使用人数，指学校现有一台教师用计算机平均使用人数和一台学生用计算机平均使用人数。
（2）多媒体教室的教师用计算机计入教师用机。
（3）一台教师（学生）用计算机平均使用人数=
[image: image23.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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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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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任教师

人数

学生

学校专任教师

 （结果保留整数）
（4）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小学或初中与高中合用的计算机可计算在内。

	
	
	A2-B5-C17
校园网达标学校占学校总数的比例
	
	区县
	（1）校园网标准按市教委有关部门规定执行。
（2）校园网达标学校比例指校园网达到标准的学校数占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校园网达标学校比例= 
[image: image24.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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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小学或初中与高中合用的计算机网可计算在内。

	
	A3-B6
校级
干部
基本
情况
	A3-B6-C18
义务教育阶段校级干部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所占比例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学校
	（1）义务教育阶段校级干部指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及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书记、校长、副书记、副校长，分管高中工作的副校级干部不计在内。
（２）义务教育阶段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校级干部，指小学具有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及其以上职务，中学具有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3
干部
师资
配备
	
	
	
	
	（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校级干部占校级干部总数的比例，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的校级干部占本校校级干部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校级干部的比例=
[image: image25.wmf]本校校级干部数

校级干部人数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100%

	
	A3-B7
专任
教师
基本
情况
	A3-B7-C19.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专任教师与学生比例
	①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学校
	（1）专任教师是指取得教师资格，在本校担任教学工作的教师。
（2）专任教师与学生人数比，指专任教师人数与学生人数的比值。
计算公式为：专任教师与学生人数比=
[image: image26.wmf]学校在校生人数

专任教师人数



	
	
	A3-B7-C20.
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①《教师法》
②《义务教育法》
③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1）专任教师学历合格，是指符合国家规定学历的教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小学教师合格学历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初级中学教师合格学历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其它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2）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是指符合规定学历的专任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人数的比例。
计算公式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image: image27.wmf]学校专任教师人数

人数

符合规定学历专任教师

×100%

	
	
	A3-B7-C21.
高于规定学历的教师人数占教师的比例
	①《教师法》 

②《义务教育法》
③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1）高于规定学历的教师，是指教师学历已经超过规定之上的教师。
（2）高于规定学历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计算公式为：
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比例 = 
[image: image28.wmf]学校专任教师人数

人数

高于规定学历专任教师

×10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3
干部教师配备
	A3-B7
专任
教师
基本
情况
	A3-B7-C22.
专业对口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学校
	（1）专业对口指师范院校毕业的教师所学专业与所教学科对口；非师范院校综合大学毕业的教师所教学科按文、理分科基本对口，均视为专业对口。
（2）对于外语、计算机技术和劳技学科任课教师专业对口可放宽。
（3）暂不任课教师原则上不计入专业对口教师。
（4）专业对口教师比例计算公式为：专业对口教师比例=
[image: image29.wmf]专任教师人数

专业对口教师人数

×100%

	
	
	A3-B7-C23.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①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学校
	（1）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小学指具有小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及其以上职务的教师，初中具有中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2）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教师和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在小学部、初中部任教或兼课的教师，可计算在内。

（3）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所占专任教师比例计算公式为：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
[image: image30.wmf]专任教师人数

专任教师的人数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100%

	
	
	A3-B7-C24.
市、区县级骨干教师（含学科带头人）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①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学校
	（1）市、区县骨干教师（含学科带头人），指经市、区县有关部门正式认定的骨干教师（含学科带头人）。
（2）市、区县骨干教师（含学科带头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按市和区县两级分别计算。
（3）市、区县骨干教师（含学科带头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是指市、区县骨干教师（含学科带头人）人数占专任教师人数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骨干教师（含学科带头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image: image31.wmf]专任教师人数

人数

含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

)

(

×10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4
普及
水平
	A4-B8
基本
情况
	A4-B8-C25.
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率

	①《义务教育法》
②《普及义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办法》
	区县
	（1）小学和初中的入学年龄原则上定为满6周岁和12周岁。
（2）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率,指国家规定入学适龄儿童少年按时进入小学（初中）的人数与应进入小学（初中）人数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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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应进入小学（初中）的

小学（初中）的人数

适龄儿童少年按时进入

率＝

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

100

´


（3）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率，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进行统计。
（4）相关要求参照《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监测统计表》规定执行。

	
	
	A4-B8-C26.
义务教育分段按时完成率

	
	学校
	（1）义务教育按时完成率，分小学、初中两段计算，小学（初中）毕业学生人数与小学（初中）一年级入学时人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image: image33.wmf]％

级入学人数

本届小学（初中）一年

小学（初中）毕业生数

阶段义务教育完成率＝

小学（初中）

100

´

j



	
	A4-B9
普及
效果
	A4-B9-C27.
初中届辍学率
	
	
	（1）辍学学生，指在应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期间流失和退学的学生。
（2）初中届辍学率，指本届初中三年辍学生总数与本届初一入学学生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image: image34.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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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要求参照《北京市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监测统计表》规定执行。

	
	
	A4-B9-C28.
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
	
	区县
	（1）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指达到接受义务教育年龄的残障、智障儿童少年。
（2）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指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人数与残疾儿童少年应入学人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image: image35.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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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进行统计。（4）小学、初中分开计算。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4
普及水平
	A4-B9
普及
效果
	A4-B9-C29.
初中学生
的毕业率
	①《义务教育法》
②《普及义务教育评估验收暂行办法》
	学校
	（1）初中学生的毕业率，指应届领取毕业证书学生数与初中毕业年级学生数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为：

[image: image36.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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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B9-C30.
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
	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1）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校学生按组别体质健康合格及合格以上人数与在校学生按组别人数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image: image37.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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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要求参照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教体艺[2007]8号）规定执行。

	
	
	A4-B9-C31.
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违法犯罪率

	①《义务教育法》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1）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违法犯罪，指经公安机关正式定性备案的违法犯罪行为。
（2）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违法犯罪率指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违法犯罪学生人数与在校学生人数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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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保留三位小数。
（3）相关要求参照《北京市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情况监测统计表》规定执行。

	
	
	A4-B9-C32.
家长对孩子综合素质发展状况的满意程度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学校
	（1）家长对孩子综合素质发展状况的满意程度指家长依据有关调查问卷的内容，对自己的子女在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综合素质发展现状的满意程度。
（2）计算方法为用SPSS软件统计分析调查数据，取得家长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指标说明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依据
	资料统计单位
	指标说明

	A5
政策
措施
	A5-B10
政策
制定
	A5-B10-C33.
制定促进区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区县
	（1）提交本区县制定相关政策的文本材料。
（2）根据有关要求，结合本区县实际，将贯彻落实情况写入自评报告。

	
	
	A5-B10-C34.
实施义务教育经费单列制度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区县
	

	
	A5-B11
政策
落实
	A5-B11-C35.
学校布局调整、基础教育设施专项规划和办学条件改善的落实情况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③《关于印发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通知》
④《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的实施意见》
	区县
	

	
	
	A5-B11-C36.
促进师资均衡配备的措施及落实情况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③市教委《关于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十一五”时期继续教育工作的意见》
	区县
	

	
	
	A5-B11-C37.
有关“两免一补”政策落实情况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③市教委、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政策的通知》
	区县
	

	
	
	A5-B11-C38.
妥善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情况
	①《义务教育法》
②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③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部门《关于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文件意见的通知》
	区县
	


附件2：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试行）填写说明
1、《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试行）》（以下简称《相关报表》），是《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督导评价方案（试行）》的附件二，是区县政府、教委按要求汇总相关数据向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上报的重要资料之一。
2、相关报表1－2以区县为单位填报数据；相关报表3-12以学校为单位填报数据。
3、《相关报表》有关财务的数据按上一财政年度决算数据填写。
4、《相关报表》有关学校的数据按区县教委向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上报材料规定的实际状况统计。
5、填报《相关报表》的学校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初中部、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小学部、初中部。体制改革校计入在内，民办校不计入在内。
6、填报《相关报表》有关农村学校的界定，以区县教委向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上报资料时的划分规定为准。
7、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有关义务教育阶段任课教师、教育教学设备、图书、专用教室等统计数据，凡兼任义务教育阶段课程的教师、合用的教育教学设备、图书、专用教室等都可计算在内。
8、一校多址办学的学校，有关数据的统计可以按办学点统计，但须在学校名称一栏标明。
9、说明未尽事宜，由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负责解释。 

附件3：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1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序号
	指标体系
	填报数据内容

	C1
	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的数据
	用于实施义务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
	
	年度区县财政经常性增长比例（%）
	
	
	
	计算两项比例差
	

	C2
	生均义务教育经费数额和增长率
	小学生均教育事业费数额（元）
	
	上一年度小学生均教育事业费数额（元）
	
	计算数额差
	
	计算增长率（%）
	

	
	
	初中生均教育事业费数额（元）
	
	上一年度初中生均教育事业费数额（元）
	
	计算数额差
	
	计算增长率（%）
	

	C3
	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的数额及增长率和达标率
	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数额（元）
	
	上一年度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数额（元）
	
	计算数额差
	
	对照标准数额计算达标率（%）
	

	
	
	
	
	
	
	增长率（%）
	
	
	

	
	
	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数额（元）
	
	上一年度初中生均公用经费数额（元）
	
	计算数额差
	
	对照标准数额计算达标率（%）
	

	
	
	
	
	
	
	增长率（%）
	
	
	

	C4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班）生均公用经费达标率
	特殊教育学校（班）生均公用经费数额（元）
	
	
	
	
	
	对照标准数额计算达标率（%）
	

	C5
	教育费附加用于义务教育比例
	教育费附加数额
	
	用于义务教育的数额
	
	
	
	计算所占比例（%）
	

	C6
	新增教育经费用于农村校和办学相对困难学校改造所占比例
	对比上一年度新增教育经费数额
	
	用于农村校和办学相对困难学校改造经费数额
	
	
	
	计算所占比例（%）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2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序号
	指标体系
	填报数据内容

	C7
	用于义务教育阶段校长培训人均经费和教师继续教育人均经费增长率
	用于义务教育校长培训人均经费（元）
	
	上一年度用于义务教育校长培训人均经费（元）
	
	计算数额差
	
	计算增长率（%）
	

	
	
	用于义务教育教师继教人均经费（元）
	
	上一年度用于义务教育教师继教人均经费（元）
	
	计算数额差
	
	计算增长率（%）
	

	C8
	按按新颁办学条件标准，义务教育办学规模超大和过小学校的数量及所占比例
	对照标准义务教育阶段规模超大学校数
	
	初中超大规模学校数
	
	计算义务教育办学规模超大和过小学校的数量
	
	计算所占比例（%）
	

	
	
	
	
	小学超大规模学校数
	
	
	
	
	

	
	
	对照标准义务教育阶段规模过小学校数
	
	初中规模过小学校数
	
	
	
	
	

	
	
	
	
	小学规模过小学校数
	
	
	
	
	

	C17
	校园网达标学校占学校总数的比例
	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校园网达标学校数
	
	计算义务教育阶段初中校园网达标学校比例（%）
	
	计算义务教育阶段校园网达标学校总数
	
	计算义务教育阶段校园网达标学校比例（%）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校园网达标学校数
	
	计算义务教育阶段小学校园网达标学校比例（%）
	
	
	
	
	

	C25
	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率
	适龄儿童人数
	
	适龄儿童入学人数
	
	适龄儿童
入学率
	
	
	

	C28
	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
	适龄残疾儿童人数
	
	适龄残疾儿童入学人数
	
	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3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9、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班额超标班级数和所占比例；C10、生均占地面积和校舍建筑面积；C11、学校危房面积；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学校教学班
总数
	班额超标
教学班数
	班额超标班数占教学班总数比例（%）
	在校学
生人数
	校园占
地面积
（平方米）
	生均占
地面积
（平方米）
	校舍建
筑面积
（平方米）
	生均校
舍面积
（平方米）
	危房面积
（平方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4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12、专用教室数量和达标率；C13、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C14、音乐、体育、美术教学器材生均值；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实有专用教室个数
	专用教室数达标率（％）
	在校学
生人数
	教学仪器设备值
（万元）
	教学仪器设备生均值（元）
	音乐教学器材总值
（万元）
	音乐教学器材生均值（元）
	体育教学器材总值
（万元）
	体育教学器材生均值（元）
	美术教学器材总值
（万元）
	美术教学器材生均值（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5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15、按学校规模图书册数达标率；C16、义务教育阶段计算机专任教师和学生各自平均使用人数；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学校教学
班级数
	学校现有图书数
（万册）
	学校图
书册数
达标率
（％）
	在校学
生人数
	学生用计
算机台数
	一台学生用计算机平均使用人数
	专任教
师人数
	专任教师用计算机台数
	一台教师用计算机平均使用专任教师人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6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18、义务教育阶段校级干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占校级干部总数的比例；C19、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专任教师与学生人数比例；C20、教师学历合格率；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校级干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
	校级干部
总人数
	校级干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数所占比例（％）
	专任教师
人数
	在校学生
人数
	专任教师
与学生比值
	具有合格学历专任教师人数
	具有合格学历教师数所占比例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7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21、具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C22、专业对口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C23、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学校专任
教师人数
	具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人数
	具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
所占比例
（％）
	专业对口
教师人数
	专业对口教师所占比例
（％）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人数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所占比例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8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24、市、区县级骨干教师（含学科带头人）人数占专任教师数比例；C26、义务教育按时完成率；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学校专任
教师人数
	市级骨干
教师人数
	市级骨干教师所占比例
（％）
	区级骨干
教师人数
	区级骨干教师所占比例
（％）
	应届小学
（初中）入学人数
	应届小学
（初中）按时完成义务教育人数
	义务教育
小学（初中）
分段按时
完成率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9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27、初中届辍学率；C29、初中学生的毕业率；C31、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违法犯罪率；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应届初中
辍学人数
	初中届
辍学率
（％）
	初中毕业年级学生人数
	取得初中毕业证书人数
	初中学生的毕业率
（％）
	在校生人数
	违法犯罪
学生人数
	在校生违法犯罪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10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30、体质健康合格率；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1—2年级
学生人数
	1—2年级体质健康合格以上学生数
	1—2年级学生体质健康
合格率（％）
	3—4年级
学生人数
	3—4年级体质健康合格以上学生数
	3—4年级
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
	5—6年级
学生人数
	5—6年级体质健康合格以上学生数
	5—6年级学生体质健康
合格率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11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30、体质健康合格率；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初一学生 人数
	初一体质健康合格以上学生数
	初一学生

体质健康
合格率（％）
	初二学生
人数
	初二体质健康合格以上学生数
	初二学生

体质健康
合格率（％）
	初三学生
人数
	初三体质健康合格以上学生数
	初三学生

体质健康
合格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北京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相关报表12
区（县）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指标体系序号与内容：
	C32、家长对综合素质发展现状的满意度；

	序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名称
（农村校打★标明）
	1题基本满意以上                       
	2题基本满意以上
	3题基本满意以上
	4题基本满意以上
	5题基本满意以上
	6题基本满意以上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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